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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
特后旗大队在开展酒驾整治行动时，一辆轿
车突然掉头，非但不减速靠边，反而加速逃
窜。

民警凭借职业素养，瞬间记下车牌号码
并驾车尾随。然而，拐过一个街角后，目标车
辆竟消失不见。民警迅速扫视周边，发现马

路牙子上停着一辆特征高度吻合的轿车，伸
手一摸引擎盖，滚烫的温度证实这正是逃逸
车辆。民警判断，驾驶人就在附近。

民警不动声色继续搜寻，百米外路边3
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警车
灯光照射下，3人始终低头前行，肩膀紧绷、刻
意躲避的神态尽显心虚。

民警随即下车，询问谁是逃逸车辆车
主，3 人齐声抵赖，试图蒙混过关。此时，其
中一名男子突然窜向绿化带佯装解手，形
迹可疑。民警紧盯其举动，听到草丛里传
来金属物品掉落的声响，断定其趁机丢弃
了车钥匙。

民警上前质问：“我要是从绿化带找出

车钥匙，还能当场启动那辆车，你怎么说？”强
大的心理攻势让该男子瞬间破防，脸色煞白、
双腿发软，当场承认其害怕因酒驾被查，上演
了掉头逃窜、弃车藏匿、佯装解手丢钥匙的闹
剧。经检测，驾驶人张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58mg/100ml，确属酒驾。

（布和）

酒驾男子遇查疯狂逃窜 民警步步紧逼使其现形

穿高跟鞋驾车失控 酿事故自食其果

近日，在鄂尔多斯市纳林陶亥镇
某饭店门前道路上，一辆轿车在正常停
车过程中，突然毫无征兆地加速冲向路
边的树木。随着“砰”的一声巨响，轿车
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引擎盖隆起、保
险杠碎裂，驾驶人仅受轻微擦伤，侥幸
逃过一劫。

事故发生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包府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处置，一边查看驾驶人伤情、保护
事故现场，一边展开调查。随着深入询
问，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故原因浮出水面
——这竟是驾驶人脚上的高跟鞋惹的
祸。

据驾驶人郝某回忆，事发当天，她
开车前往该饭店就餐，抵达后准备将车
停在饭店门前的空旷区域。当时她穿
着一双高跟鞋，鞋跟突然卡在了油门踏
板和车辆地板的缝隙之间，怎么拔都拔
不出来，脚无法切换到刹车踏板，只能
眼睁睁看着车辆“踩着油门儿”撞上了
树。

民警结合现场勘查、车辆检测和
郝某的陈述，最终作出事故认定：郝某
驾驶机动车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穿着不利于操作的高跟鞋开车，导
致鞋跟卡滞油门踏板无法及时刹车，是
引发本起事故的全部原因，郝某需承担
事故全部责任。

交警提示：
开车时穿着高跟鞋、拖鞋等不适

宜的鞋子，会严重影响脚部对踏板的控
制，极易出现卡滞、打滑等情况，进而引
发交通事故。为了自身和他人的交通
安全，广大驾驶人在驾驶机动车时务必
穿着平底、防滑的鞋子，规范操作、谨慎
驾驶，杜绝各类交通陋习。

（陈婉彤）

近日，兴安盟扎赉特旗神山东街
路段发生一起两车刮蹭事故，造成双方
车辆不同程度损坏，所幸无人员伤亡。

事发时，驾驶人李某驾驶一辆黄
色小型轿车，沿该路段由西向东正常行
驶。同时，驾驶人梁某驾驶小型轿车，
由南向北驶入该路口，两车不慎发生碰
撞。

通过现场监控视频回放及调查
核实，该事故路口为无交通信号灯控
制的交叉路口。梁某驾车进入路口
后，未充分观察来往车辆动态，未依法
让右方道路驶来的车辆先行，是引发
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李某行经该路
口时，未提前减速慢行，未履行“确保
安全通行”的法定义务，未及时发现来
车并采取有效避让措施，是事故发生
的次要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事故发生时，双方
驾驶人均规范系好了安全带，有效避免
了人员伤亡，仅造成两车漆面划伤、保
险杠轻微变形等损失。

最终，扎赉特旗公安局交管大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依法作出责任认定：梁某
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李
某承担次要责任。

交警提示：
在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通行

时，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牢记以下通行
原则与注意事项，确保安全有序通过：

1、让右原则：在没有交通标志、标
线控制的情况下，车辆进入路口前必须
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2、转弯让直行原则：无论是右转还
是左转的车辆，都需优先让行直行车辆。

3、右转让左转原则：相对方向行
驶的车辆中，右转弯车辆需让行左转弯
车辆。

此外，夜间通过无信号灯路口时，
机动车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以
提醒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同时，所有
交通参与者通过无灯控十字交叉路口
时，都必须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口情
况，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孟祥婧）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
速公路四支队桑根达来大队民警在
三号地公安检查站开展常态化勤务
时，成功查获一起二次酒驾的严重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了道路安
全隐患。

执行勤务期间，民警在对一辆
小型轿车进行检查时，驾驶人声称未

随身携带行驶证。经进一步核查，民
警发现驾驶人神情慌张、言语躲闪，
身上隐约散发着酒味儿，遂立即对其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经检测，驾驶
人体内酒精含量为 68mg/100ml，已达
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

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
台核查，民警确认该驾驶人之前因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处罚，此
次属于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性质
恶劣、屡教不改。面对检测结果与违
法记录，驾驶人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桑根
达来大队已依法对该驾驶人作出相
应处罚。

（王佳琦）

无灯路口未让行 依规定责分主次

无视法规二次酒驾 屡教不改受到重罚

无证酒驾存侥幸
法网恢恢终被拘

营运车辆是城市交通的“流动生
命线”，承载着每一位乘客的生命财
产安全，而驾驶人的守法意识与规范
操作，更是守护这份安全的第一道防
线。然而，仍有个别营运车辆驾驶人
漠视法律底线、心存侥幸，将乘客安
全抛之脑后，无证驾驶叠加酒后驾驶
双重违法上路，最终自食恶果，受到
法律的严厉惩处。

近日，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交管大队执勤民警在联胜东街开展
日常交通执法检查时，一辆出租车进
入民警视线，民警依法示意该车停车
接受检查，并要求驾驶人出示机动车
驾驶证。

令人意外的是，该车驾驶人杨某
无法出示任何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同时，民警在与杨某沟通的过程中，
发现其身上有酒味儿，涉嫌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执勤民警立
即对杨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
显 示 其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33mg/
100ml，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标准，涉嫌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面对检测结果，杨某如实供述：
涉事出租车为其本人所有，当天中
午 12 时许，他在朋友家饮用了二两
白酒和一瓶啤酒。之后，觉得夜间
执法检查概率低，且自己熟悉路线，
便不顾自身与乘客安全，驾驶出租
车拉载乘客上路，最终被执勤民警
当场查获。

经警方核查，杨某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其行为同时构成“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和“饮酒后
驾驶营运机动车”两项违法行为。杨
某的行为情节恶劣，不仅给道路交通
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更严重威胁着过
往车辆和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警方依法对杨某
作出处罚：对其“无有效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和“饮酒后驾驶营运
机动车”两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决
定处以行政拘留二十日并处罚款的
处罚。

交警提示：
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驾驶

人，既是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更是乘
客安全的直接守护者，肩负着保障出
行安全的责任与使命。无证驾驶、酒
后驾驶均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不仅
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更可能引发
交通事故，给多个家庭带来难以挽回
的伤害，击碎无数人的幸福生活。

在此郑重呼吁所有驾驶人，务必
坚守法律底线，严格做到“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无证不驾、守法出
行”，自觉摒弃侥幸心理，主动守护自
己与他人的出行平安，共同营造安
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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